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辦理初次上市（櫃）案件承銷作業應行注意事項要點」第二點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3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除上櫃(市)公司轉上市(櫃)或轉創新板案件及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以普通股辦理股票初次上市(櫃)案件(以下簡稱初次上市(櫃)案件)，應於向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交所)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檯買賣中心)申請初次上市(櫃)前與發行公司簽訂協議，其協議內容應包含下列各款：
(一)主辦承銷商應要求發行公司協調其股東就當次依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規定，應委託證券商辦理公開承銷股數之百分之十五之額度，提供已發行普通股股票供主辦承銷商辦理過額配售；惟主辦承銷商得依市場需求決定過額配售數量。
(二)主辦承銷商如辦理過額配售，且實際繳款股數超過當次依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規定，應委託證券商辦理公開承銷股數時，就過額配售所得之價款，應全數保留於主辦承銷商開立之代收承銷款專戶，且非依第七點規定執行買回股票或依第八點規定與發行公司辦理過額配售部分之結算外，不得動支。
(三)除依規定應提出強制集保股份外，主辦承銷商應要求發行公司協助取得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持股達百分之十之股東等之配偶及其二親等親屬、該公司經理人本人及其配偶及其二親等親屬及其他股東，就其所持有之已發行普通股股票，於掛牌日起一定期間(不得少於三個月，長於六個月)內，自願送存臺灣證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保公司)集保並不得賣出之承諾。
(四)如辦理過額配售者，發行公司應於主辦承銷商辦理有價證券帳簿劃撥配發前，將提供已發行普通股股票辦理過額配售之股東之姓名、身分證字號、股數及集保帳號等資料提供集保公司；另為配合主辦承銷商依第八點規定辦理之股票返還作業時，亦同。
(五)如辦理過額配售者，於辦理承銷期間至掛牌後五個交易日內執行穩定價格操作期間，發行公司不得辦理除息或除權。
前項協議內容應先取得發行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辦理。
	二、除上櫃轉上市案件及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承銷商輔導發行公司以普通股辦理股票初次上市(櫃)案件(以下簡稱初次上市(櫃)案件)，應於向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交所)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檯買賣中心)申請初次上市(櫃)前與發行公司簽訂協議，其協議內容應包含下列各款：
(一)主辦承銷商應要求發行公司協調其股東就當次依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規定，應委託證券商辦理公開承銷股數之百分之十五之額度，提供已發行普通股股票供主辦承銷商辦理過額配售；惟主辦承銷商得依市場需求決定過額配售數量。
(二)主辦承銷商如辦理過額配售，且實際繳款股數超過當次依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規定，應委託證券商辦理公開承銷股數時，就過額配售所得之價款，應全數保留於主辦承銷商開立之代收承銷款專戶，且非依第七點規定執行買回股票或依第八點規定與發行公司辦理過額配售部分之結算外，不得動支。
(三)除依規定應提出強制集保股份外，主辦承銷商應要求發行公司協助取得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持股達百分之十之股東等之配偶及其二親等親屬、該公司經理人本人及其配偶及其二親等親屬及其他股東，就其所持有之已發行普通股股票，於掛牌日起一定期間(不得少於三個月，長於六個月)內，自願送存臺灣證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保公司)集保並不得賣出之承諾。
(四)如辦理過額配售者，發行公司應於主辦承銷商辦理有價證券帳簿劃撥配發前，將提供已發行普通股股票辦理過額配售之股東之姓名、身分證字號、股數及集保帳號等資料提供集保公司；另為配合主辦承銷商依第八點規定辦理之股票返還作業時，亦同。
(五)如辦理過額配售者，於辦理承銷期間至掛牌後五個交易日內執行穩定價格操作期間，發行公司不得辦理除息或除權。
前項協議內容應先取得發行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辦理。
	比照櫃轉市案件，明定上市轉上櫃、上市(櫃)轉創新板案件，不適用過額配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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